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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据贴现、保理、出口押汇、外汇远期结售汇以及衍生产品等相关业务）、

付款担保、采购担保及销售担保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担保函、保证合同

等）等，公司在上述额度内及担保事项将给予连带责任担保，每笔担保

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。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

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8）、《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

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9）、《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向子公司

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2）、2022 年 5 月 19 日在

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44）。 

二、解除担保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拓斯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,000 万元、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,000 万元、苏州拓斯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

提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,000 万元、拓斯达智能科技（东莞）有

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合计担保额度 14,000

万元均未实际使用，也未签署任何担保协议。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

额度的使用效率，及时清理长期闲置担保额度。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解除担保责任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解除对上述合计担保额度 14,000 万元闲置担保额度的

相关担保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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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尚在有效期内累计担保总额度为 140,500 万元

（不含本次解除担保额度），其中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

额度106,500万元；为客户提供的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累计担保额度9,000

万元,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累计担保额度 25,000 万元。公司累计担

保总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9.87%，实际已发生的

对外担保金额为 43,219.1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

为 18.42%。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，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

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25 日 


